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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员：瓦内萨·戈梅斯女士（葡萄牙） 

 

1. 大会 2006 年 9 月 13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下列

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a)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b) 国际移徙与发展； 

“(c) 文化与发展； 

“(d)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

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特别是退回来源国； 

“(e) 转型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 

2. 在 2006年 10月 19日、20日和23日第15-18次会议上，委员会就该项进行了

实质性辩论。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A/C.2/61/SR.15-18）。

另请注意委员会 10 月 2 日至 4 日第 2 次至第 6 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见

A/C.2/61/SR.2-6）。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该项目的情况将载于本报告的增编。 

 
 

 
*
 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报告将分为六部分印发，文号分别为 A/61/424 及 Ad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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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项目 55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2006 年 9 月 28 日南非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486） 

 

项目 55(a)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秘书长关于创新、科学和技术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的报告（A/61/286） 

 

项目 55(b) 

国际移徙与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A/60/871） 

 大会主席转递关于大会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非正式

互动听询会摘要的说明（A/61/187） 

 大会主席转递关于 2006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国际移徙

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的总结报告的说明（A/61/515） 

 2006 年 4 月 13 日比利时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61/73） 

 2006 年 6 月 7 日秘鲁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A/61/91） 

 2006 年 7 月 19 日摩洛哥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170） 

 2006 年 3 月 31 日贝宁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230） 

 2006 年 8 月 31 日阿根廷常驻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A/61/315） 

 2006 年 9 月 1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A/61/316） 

 2006 年 9 月 5 日巴西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321） 

 2006 年 8 月 30 日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A/61/343） 

 2006 年 9 月 7 日刚果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其中转递 2006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的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第九届常会通过的文件(A/61/345) 

 2006 年 9 月 14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346） 

 2006 年 10 月 5 日墨西哥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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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5(c) 

文化与发展 

 2006 年 5 月 18 日巴拉圭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86） 

 2006 年 9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378-S/2006/761） 

 

项目 55(d)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

将这些资产退回，特别是退回来源国 

 

 秘书长的报告（A/61/177） 

 

项目 55(e) 

转型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 

 

 秘书长的报告（A/61/269） 

 2006 年 6 月 12 日阿塞拜疆和立陶宛的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93） 

 2006年 6月 6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126） 

 2006 年 7 月 24 日阿塞拜疆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1/181） 

4. 10 月 19 日第 15 次会议上，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主管政策协调和机构间事务助

理秘书长、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文化方

案专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纽约办事处方案专员和经济及社会事务部

发展政策和分析司司长发了言（见 A/C.2/61/SR.15） 

5. 在同一次会议上，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

代表发了言（见 A/C.2/61/SR.15） 

 

 


